
未屆期醫院欲自費提前申辦「實地訪視作業」並更新「訓練容額分配排序」作業 

 

※申請條件，符合下列三項資格者： 

(1) 距前次實地訪視年度已逾二年（比如 105 年度接受實地認定作業者，最快 108

年度作業才得提出）。 

(2) 前年度第一次核定訓練容額為 0 名者（比如 108 年作業，其 107 年度(即 108

學年度)第一次核定訓練容額為 0 名）。 

(3) 4 年內未曾申請提前申辦「實地訪視作業」並更新「訓練容額分配排序」者。 

 

※行政規費：基本規費 18,320 元（僅適用 108年度作業）。 

 

※作業程序：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醫院申辦  符合申請條件者，得合併年度作業「認定申請

函」中，表達欲自費提前申辦「實地訪視作業」

並更新「訓練容額分配排序」乙節，除原附件

外，另行檢附具體改善事證(就前次實地訪視之

意見報告缺失項目舉例)，一併函送本學會申

辦。 

醫學會審核  就醫院提交之具體改善事證進行審查，提交本

委員會教學大會決議(已符合具體改善)，是否受

理申辦。 

受理

申請 

108/6/5止

7/31 

醫學會通知醫院

1週內繳費 

辦理實地認定 

依新成績更新訓

練容額分配排序 

8/15‐10/4 

是 

否 

1.經實地訪查作業後，更新成績排序，但不更

新訓練資格效期；該計畫資格屆期時，仍應

重新接受原定實地訪視作業。 

2.依此途徑更新成績排序者，若成績排序後，

若得核定名額時，最多以 1名為限。 

醫學會通知醫院

不受理情況 


